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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綦江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         2019年7月8日

领导批示：

关于在区体育中心增建钢架灯光篮球场的建议
（2019年第283号）
我区近年来体育设施建设步伐明显加快，体育运动场馆和健身场所不断增多，基本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体育锻炼和健身需求。我区的篮球体育运动蓬勃开展，每年都不定期举办全区性篮球比赛，并且还成功承办了诸如“四国篮球邀请赛”、全市中学生篮球赛等赛事，在全区营造了浓厚的篮球运动氛围，参与和爱好篮球运动的人也越来越多。但据群众反映和实际调查，现有篮球场馆中室外场所多，室内场馆少，尤其是向公众开放的室内场馆特别稀缺。一遇阴雨天气广大篮球爱好者无处可去，反响强烈。

为此，建议在区体育中心已建有室外篮球场的基础上，新增1-2个钢架灯光球场，一方面既可满足群众平时锻炼健身需求，承办赛事时又多了一些规范场馆，不受天气影响。同时，体育中心停车管理等也非常方便。运营模式上，可分时段开放，实行收费和免费开放，满足不同层次不同时段的群众运动健身需要。

（区人大代表赵长洪，区人大常委会委员、区人大社会建设委主任委员、区人大常委会信访办主任，电话：13500345456  ）

（《代表之声》是人代会闭会期间，反映区人大代表所提建议批评意见的载体，请建议承办单位按照代表法的相关规定，认真办理，及时回复代表和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。联系人：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代表联络科冯斯，电话：81713364）

送：区委、区政府、区政协；

勤华书记、天波区长、明江主席、如均副书记、治洪副区长；

区人大常委会主任、副主任；

区委办公室、区政府办公室、区政协办公室；

区人大专委会、区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，区纪委监委驻区人大
机关纪检监察组。

发：东部新城管委会、区文化旅游委、扶欢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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